
 芦溪县城区绿化市场化服务采购采购需求

（一） 服务需求

服务要求
1、绿化管理标准：参照二级管理
2、绿化养护工作内容：
1) 乔木、灌木、草皮、行道树等病虫害打药防治；
2) 苗木的日常浇水、施肥；
3) 乔木、灌木、绿篱的日常修剪；修剪主要是以整形为主，适度重剪。
夏季修剪：夏剪主要内容是轻剪，必须保持植株有足够的绿叶.结合病虫害防治，有的灌木轻度遭受虫害（如蚜虫），结合修剪，可以解决。
冬季修剪：主要是落叶树种的修剪，剪除越冬病株、枯株、死株。
4) 草坪的日常修剪及拔除杂草；
5) 绿化养护区域的卫生维护及树枝、垃圾等外运；
6) 树木冬季刷波尔多液及其它正常养护、管理工作；
7) 树木的防风、防寒工作；
8) 苗木松土；
9) 按采购人要求补种苗木
3、养护人员要求：
1)日常养护工人（年龄应≤60 岁）须保证 2 人开展养护工作，特殊季节 4--5 月份和10 到 11 月份每天须不少于 10 人（年龄应≤60 岁）开展养护工作。
2)养护工人日常工作及上班监督采取指纹打卡和水印相机拍照相结合。
3）养护单位需做好养护工人的日常安全教育培训，因养护工作造成养护人员或其他任何第三方人员发生财产、人身伤害，相关赔偿责任全部由养护单位承担。
4)养护单位每天将工作日志总结后发电子档到工作群里面。
5) 养护单位及人工需对芦溪县城区绿化范围全日巡查制：全日巡查工作是绿地养护的重要内容，对避免大范围病虫害、干旱、人为损害绿化事件的发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4、养护质量及要求：
1）乔木：树冠完整、枝干无明显的机械损伤；病虫害低于 10%；每年冬季集中修剪一次；及时剪除枯枝、病虫枝及阻碍车辆、行人通行的下垂枝；及时清理干净修剪物；定期浇水。
2）灌木、绿篱：生长健壮良好；无杂草、无明显的病虫害；枯枝、病虫枝在 15%以下；每周淋水一次（雨天除外）、遇干旱天气须缩短淋水周期；每季度修剪一次以上；修剪成圆形、方形或锥形的，每月小修一次，每季度大修一次，剪口平滑、美观，及时清除修剪物；及时剪除枯枝、病虫枝；及时补种老、病死植株。
3）草坪：及时清理杂草，草坪纯度 70%以上；生长良好、地面整洁；每年修剪 4 次以上。
4）苗木病虫害防治要求：每年打药 4 次以上，平时发现病虫害要求及时打药治病虫害；事后要检查，对效果不好的要重新喷药，死亡率在 5%以下。
5）每年 3-4 月份对苗木松土一次，全年至少保证对苗木松土两次；
6）冬季养护要求：入冬前做好树木的防冻、杀菌工作；做好越冬虫害防治工作；涂刷波尔多液；如遇大雪，应及时对易遭受积雪压损的苗木进行除雪；冬季过后及时撤除防寒设施。
7）在台风来临之前，及时做好抗台风准备工作，对易倒伏的树木予以支撑保护，已被台风倾倒的树木须根据具体情况及时予以扶正或清除。
8） 日常应做好绿化区域环境卫生维护工作，及时清理绿化垃圾（修剪枝叶、枯枝、枯叶、杂草等）。
9）确保新建苗圃及补种苗木成活、生长良好。
10）保护现有绿化完整，防止人为损坏。
11)苗木施肥 2 次：每年 4 月份集中施肥一次、每年9 月份集中施肥一次。
12）施肥量要求：复合肥不得少于6 吨/年，有机肥不得少于6 吨/年。
13）新种、移栽灌木乔木养护由养护单位实施，费用按《江西省园林绿化工程消耗量定额及统一基价表》（2023 年版）结算，新种、移栽灌木乔木成活率不得低于90%，如树木成活率低于90%，树木补种由养护单位全额自费实施。











附件1：《绿地养护管理考核办法》
为推进我县绿地养护管理工作的精细化、规范化、制度化，提高绿化养护管理水平，提升我县绿化养护管理质量，根据《萍乡市市区绿地养护管理质量标准》，特制定本考核办法。
一、考评机构与职责
成立中心绿地养护考核工作组。主任担任组长，分管领导担任副组长，成员由相关业务股室负责人及工作人员组成。中心工作组负责月度考核，对各绿地养管情况进行全面考核。重点对绿地环境、浇水、缺株补苗、除杂草、安全生产、植物修剪、病虫害防治、景观效果、植物长势等进行检查。
二、评分办法及结果计算
[bookmark: _GoBack]（一）考核分数采取百分制，养护经费根据当月考核分数进行拨付。本考核办法考核评分细则为基本项目，每月附具体考评内容和分值。
（二）月考核综合得分包括中心工作小组月度考核得分和其它事项扣分。其它事项扣分包括在绿地范围内或在绿地养管过程中受到上级主管部门及上级领导批评、举报、投诉、媒体曝光等，造成负面影响，经查情况属实，统一纳入月考核。（月综合得分=中心月度考核得分-其它事项扣分）。
三、检查考核措施
（一）实行考核制度
为更好地发掘单位内部潜力，充分调动养护公司的积极性，进一步提升我县公园绿化带养护管理水平，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考核标准依据《萍乡市公园管理规范》执行。
考核实行百分制，每月考核一次，满分为100分，每月考核未达到100分的，每扣1分罚100元。
（二）实行黄牌警告制
1、对二次通报的同一个问题或一次月考核不达标的项目；
2、存在问题严重，整改不力的。
（三）建立举报投诉制
在绿地范围内或绿地养管过程中凡受到举报、投诉、通报、媒体曝光、上级领导点名批评，造成负面影响，经查属实后，在当月月综合考评中按照养管承包合同约定条款执行处罚，并给予通报批评。
（四）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收回中标承包人的承包权：
1、连续2次月检查考核未达标的；
2、同一个工作质量问题2次未能整改或三次整改不到位的；
3、一年内月检查考核结果累计未达标3次的；
4、因工作质量问题，被新闻媒体曝光或受到上级领导批评且整改不及时、不到位的；
5、经举报、投诉的问题未及时整改，且情节严重，问题突出的。
6、有违犯国家法律、法规行为的。
（五）发生较重大安全事故的，收回中标承包人的承包权，同时按有关规定进行责任追究，并给予处罚。
四、考核评分细则（总分100分）
	序号
	分类
	条目
	考核内容及管护要求
	标准
得分
	扣分细则

	1
	卫
生
保
洁
(20分)
	1
	每天全天候保洁，及时清理绿地、广场、假山等处杂草、绿化垃圾。
	10
	发现有杂草，扣1分/处；绿化垃圾拾后乱放扣1分/处；当天未及时清运扣2分。

	2
	松
土
除
草
（8分）
	2
	绿地及时松土除草，保持土壤疏松，松土深度不伤根系。
	2
	树穴、地被土壤板结，长期不疏松，扣1分/处。

	
	
	3
	树穴整修，草坪内树穴与绿篱及时切边，草坪与树木、绿篱、草花应有分隔沟。
	4
	树穴、绿篱等不及时切边，草坪与树木、绿篱、草花等无明显分隔沟1分/处。

	
	
	4
	经同意使用除草剂需保证园林植物的安全，确保不发生药害。
	2
	发现1处要害不得分。

	3
	浇
灌
排
水
（8分）
	5
	根据实际，对绿化树木及草坪进行适期适量浇水、喷水，及时抗旱，确保正常生长。
	5
	未及时浇水、喷水，致使树木、草坪生长不良，树木扣0.1分/株，草坪扣0.2分/㎡，致植物枯死的加倍扣分。

	
	
	6
	绿地内不积水，坑坑洼洼必须及时填平，确保雨后积水及时排除。
	3
	雨后绿地、草坪有积水，扣1分/处。

	4
	绿
化
长
势
(17分)
	7
	绿地内树木无死株、断枝及明显枯枝，树木无大片光秃落叶。
	5
	发现死树，扣1分/株；有断枝、枯叶、大片光秃落叶，发现一处扣0.5分。

	
	
	8
	绿地内乔灌木有缺株，绿篱及满种模纹、草花有空缺应及时补缺，少数树种因季节不能及时补种除外。
	3
	乔灌木未按规定及时补缺，扣1分/株；绿篱未按及时补缺，扣1分/米；草花未按及时补缺扣1分/㎡。

	
	
	9
	绿地内树木无倾斜、倒歪现象，高大乔木在大风来临时应采取防倒有效措施，因台风等灾害天气造成树木倒伏时，应及时扶正支撑倒伏树木。
	3
	正常情况下，绿地内乔木、大灌木有倒伏现象，扣1分/株；因灾害天气造成树木倒伏，应在规定时间内扶正支撑，逾期扣1分/株；无有效措施导致高大乔木倒伏，扣1分/株。

	
	
	10
	草坪应长势良好，无黄化、积水及明显杂草未拔除迹象。
	3
	草坪有黄化现象，扣1分/处；有积水现象扣1分/处；有明显杂草未拔除现象，扣0.2分/㎡。

	
	
	11
	草坪无空缺，如有空缺应及时重播或重铺。
	3
	草坪有空缺，未按规定及时完成补种的，扣0.2分/㎡。

	5
	施
肥
（5分）
	12
	绿地、草坪、植物按要求施肥及时，每年休眠期施基肥，生长期施2-3次追肥，规范操作，施肥后及时覆盖。
	3
	不按规定及时施肥，扣1分/处；偷工减料，肥料挪作他用，发现一次扣2分，不及时覆盖，发现一处扣1分。

	
	
	13
	施肥方法适当，用量合理，不产生肥害。
	2
	如发生肥害，扣1分/处，致使植物死亡，加倍扣分。

	6
	病
虫
防
治
(10分)
	14
	发现病虫害应主动汇报，积极防治，效果明显。
	4
	发现病虫害不汇报，扣2分/次；不及时防治，有明显危害症状扣2分/次；大面积危害加倍扣分。

	
	
	15
	使用农药严格按操作规程和有关规定进行配比、用量正确，无药害产生。
	4
	用药效果不佳，造成病虫危害症状加重，扣1分/次；使用不当发生药害，致使植物落叶死亡，扣2分/处。

	
	
	16
	结合冬季树木涂白、修剪，及时清理消灭越冬虫蛹、虫茧及有关病原体。
	2
	不实施，有一项扣1分。

	7
	整
枝
修
剪
(17分)
	17
	树木修剪规范整齐，定枝、整枝合理均匀；花灌木修剪及时、准确；色块、绿篱适期修剪，曲线润畅，轮廓明显，不脱脚，不缺损，三面整齐平整，球类修剪圆整。
	8
	不及时修剪，扣2分；不按要求乱修剪，扣3分，有脱脚、缺损，扣0.5分/处；绿篱修剪面不平、不直，宽度不匀，扣1分/100m；有明显凹凸，扣0.5分/处；色块轮廓不明显，面不平，扣0.5分/处；球类修整不圆，同条路或同块趋向不一，扣0.5分/处。

	
	
	18
	根据树木习性及时修剪剥芽，修剪符合要求，树木通风透光良好。
	4
	树木未及时修剪剥芽，扣1分/处；乔木萌孽芽未及时剥除，发现一株扣0.5分；修剪不当造成树木枯死，扣1分/株。

	
	
	19
	草坪按照1/3原则适时进行修剪，保持一定高度，修剪面平整，边角无遗留，草屑及时扫尽运出。草坪修剪高度；冷季型为5-7cm；夏季6-8cm；暖季型3-5cm。
	5
	修剪面不平，边角有遗留，扣1分/处；修剪后色斑明显，扣0.5分/处；不及时修剪，扣1分/处。

	8
	其

它
(15分)
	20
	管护组织制度全，工作有台帐，记录全，内容实并及时上报。
	2
	管护小结及记录不及时，上报少不全，每次扣0.5分；无管护台帐，不得分。

	
	
	21
	着装仪容整洁上岗，严格按安全生产操作规程组织作业，养护管理规范。
	2
	无养护计划，现场管理乱，发现一次扣1分，管护员仪容不整，不按要求安全作业，不得分。

	
	
	22
	检查不在岗，或迟到、早退
	5
	不在岗、迟到、早退现象每次扣1分

	
	
	23
	按绿化办要求，准时参加会议、活动及各类业务培训。
	2
	迟到一次扣0.5分；无故缺席一次扣0.5分；无故替开会一次扣0.5分。

	
	
	24
	养护管理负责人到位，通讯畅通；发现破坏绿化现象能及时汇报。
	2
	养护管理责任人经常变更不明确，扣1分；通讯不畅有一次扣1分；发现毁绿未及时制止上报，不得分。

	
	
	25
	上级领导及相关部门、社区、居民反映管护存在问题。
	2
	提出问题，反映情况属实，有一次扣1分。

	
	
	26
	绿化带侧石歪斜及时修复
	0.5
	未及时修复每一处扣0.5分



五、其他事项
1、在绿地范围内或绿地养管过程中受到举报、投诉、通报、媒体曝光，造成负面影响，经查属实后，酌情扣10-15分，并扣罚500元／次。
2、根据绿地养管合同约定的其他事项扣分扣费项目，按照合同约定相关条款执行，按照合同约定相关条款执行。
3、肥料施放：按规范要求及时施肥，规范操作，按照专项工作检查相关规定执行。



附件2：萍乡市市区绿地养护管理质量标准

	项目
	一级养护标准
	二级养护标准
	三级养护标准

	乔木
	生长旺盛，树冠整齐，主侧枝分枝均匀，内膛通风透光。叶色正常，无卷叶、黄叶（生长季节无病虫害枝干健壮，无枯、死枝，无蛀干病虫为害。树穴内无缺株无垃圾杂草、土壤疏松
	生长正常，树冠基本完整主侧枝分枝基本均匀，内膛通风透光。叶色）基本正常，基本无焦叶、卷叶。枝干生长正常，无明显枯死枝，基本，无病虫害。树穴内缺株2％以下，无垃圾及高型杂草、土壤不板结
	生长基本正常，树冠基本完整，选留主侧枝不够合理。叶色基本正常有部分黄叶（生长季节）、焦叶、卷叶。枝干生长正常，有少量枯死枝，有少量蛀干为害树穴内缺株3％以下，无垃圾及高型杂草。

	
花灌木
	适时开花，株形丰满，枝叶茂密无缺株，花后修剪及时合理。绿篱、色块等修剪及时，整齐一致。
	，花灌木开花适时、正常，花后修剪及时。绿篱、色块枝叶正常，整齐一致。
	花灌木开花适时，花后修剪及时。绿篱、色块枝叶正常。

	

地被草坪
	地被生长茂盛，枝条茂密。修剪及时，修剪符合要求，无垃圾及堆料堆物。草坪生长季节不枯黄，杂草率≤10%，覆盖率达98％以上。草坪斑秃面积不超过0.1㎡。
	地被生长正常，无明显枯枝、断枝。修剪符合要求能及时处理堆料堆物。草坪生长良好，杂草率≤20%，覆盖率达95％以上。单块斑秃面积不超过0.3㎡。
	地被生长基本正常，有枯枝、断枝，修剪不够及时，有部分堆料堆物草坪生长基本正常，杂草率≤30%，覆盖率达90％以上。单块斑秃面积不超过0.5㎡。

	

花坛花卉
	全年换花六次。花卉生长正常，无枯枝残花，无缺株、倒伏。花坛图案清晰，色彩鲜艳，花朵繁茂花期一致覆盖面达95％以上。花径花卉层次分明，高矮有序。
	全年换花四次。花卉生长正常，缺株、倒伏不超过3-5处，无枯枝残花（残花量≤5%）。花期基本整齐覆盖面达90％以上。
	全年换花二次。花卉生长基本正常，枯枝败叶清除不够及时，有部分枯枝残花（残花量≤
15%）。覆盖面达85％以上。

	

设施维护
	园林建筑、雕塑喷泉、园路广场以及路灯等公园绿地基础设施维护良好，桌椅、垃圾桶、井盖和指示牌等园林设施完整、安全维护及时。
	园林建筑、雕塑喷泉、园路广场以及路灯等公园绿地基础设施维护良好，桌椅、垃圾桶、井盖和指示牌等园林设施基本做到维护及时。
	公园绿地基础设施维护良好，桌椅、垃圾桶、井盖和指示牌等能维护及时，保持基本完整。

	卫生保洁
	绿地及广场整洁，无砖块、碎石等建筑垃圾，对作业废弃物（如树枝、树叶、草屑等）绿地内水面杂物随产随清，做到巡视保洁。
	绿地及广场整洁，无砖块碎石等建筑垃圾，绿化生、产垃圾（如树枝、树叶、草屑）、绿地内水面杂物应日产日清，做到保洁及时。
	绿地及广场基本整洁，无明显砖块、碎石等建筑垃圾，绿化生产垃圾（如树枝、树叶、草屑等）、绿地内水面杂物能日产日清，能做到保洁及时。

	适时浇水

	适时喷水除尘，全年保持叶面无积尘。发现植物缺水及时浇水
	适时喷水除尘，全年基本保持。叶面无积尘。国庆、春节、五一等法定节假日以及局通知的庆典、迎接检查、重要接待活动前冲洗叶面，确保叶面无积尘发现植物缺水及时浇水。
	国庆、春节、五一等法定节假日，以及局通知的庆典、迎接检查、重要接待活动前冲洗叶面，确保叶面无积尘。发现植物缺水及时浇水。

	
绿地保护
	绿地完整，无堆物、堆料、违搭建，树干、园林建筑小品等上面无钉拴刻画等现象。
	绿地完整，无堆物、堆料违章搭建，树干、园林建筑、小品等上面无钉拴刻画等现象。
	绿地完整，无堆物、堆料、违章搭建，树干、园林建筑、小品等上面无钉拴刻画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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